 附：

正宁县御景豪庭、正宁国际大酒店

建设项目规划变更内容

一、各子项建筑面积的调整说明
1、住宅地块地上计容建筑面积保持不变，为95913.32平方米，各计容子项面积进行了优化调整：

1.1住宅面积由原先的93979.30平方米，调整为94213.45平方米。

1.2 物业管理用房由原先的115平方米，调整为117.76平方米。

1.3 社区用房由原先的120平方米调整为118.16平方米。位置从3#5#楼之间，调整至5#楼一层。

1.4 消控室由25平方米调整为37平方米。

1.5 便利店由原先的50平方米，调整为89.26平方米。

1.6 邮件送达设施由原先的15平方米调整为18.29平方米。

1.7 垃圾收集站考虑的卫生、环保等因素，将其位置移至5#与6#楼之间的小区环路边上。以构筑物的形式设置，原计容面积为10平方米，现为不计容。

1.8 将配电房调整到地下室，原计容面积为50平方米，现为不计容。

1.9 原1#5#楼一层除以上配套用房及住宅出入口外，均为非机动车库，考虑到太集中，对南侧住户的使用上不方便，改为各单体住宅楼室外就近并结合景观设置，将原1#楼一层住宅及2#~5#楼一层非机动车库调整为配套的储藏间，原非机动车库面积为1549.02平方米，调整后储藏间面积为1301.11平方米。

1.10 新增门卫建筑18.29平方米。

2、住宅地块总建筑面积根据地下建筑面积作相应调整，由原先的108704.76平方米，调整后为109908.61平方米，增加了1203.85平方米。

地下原设计总面积为12791.44平方米，其中人防面积为1995.0平方米，车库等其他设备用房为10796.44平方米，调整后地下总建筑面积为13995.29平方米，其中人防面积为5932.68平方米，车库等其他设备用房为8062.61平方米。
3、住宅地块地上计容建筑面积、占地面积不变，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依然满足规划条件。   

4、旅馆地块地上计容建筑面积不变，其中酒店一期面积为14983平方米，酒店二期为13117平方米,各子项之间进行优化调整：

4.1公寓原规划建筑面积为8408.11平方米，调整为8175.9平方米，减少232.21平方米。

4.2商业原规划建筑面积为3393.07平方米，调整为3764.49平方米。增加371.42平方米。

4.3地上机械停车库原规划为485.76平方米调整为346.55平方米，减少139.21平方米。

5、旅馆地块酒店二期原规划地下建筑面积为2573.15平方米，调整为3186.57平方米，增加了613.42平方米。酒店一期地下建筑面积不变，为1111平方米，旅馆地块地下总建筑面积合计为4297.57平方米，增加了613.42平方米。

6、旅馆地块总建筑面积根据地下建筑面积作相应调整，调整为32397.57平方米，增加了613.42平方米。

7、旅店地块的地上计容建筑面积、占地面积不变，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仍满足规划条件。

二、楼间距的调整说明

1.1#楼与2#楼的山墙间距由原先的14.95米调整为15.00米。

2.2#楼与3#楼的山墙间距由原先的17.80米调整为18.00米。

3.3#楼与5#楼的山墙间距由原先的14.85米调整为14.70米。

4.5#楼与6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35.18米调整为36.03米。

5.6#楼与12#楼的最小间距由原先的16.18调整为16.07米。

6.7#楼与11#楼、12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31.59调整为32.05米。

7.1#楼与8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32.80米调整为31.90米。

8.2#楼与7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34.10米调整为33.17米。

9.8#楼与9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37.26米调整为37.20米。

10.9#楼与11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14.78米调整为14.96米。

11.10#楼与11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13.80米调整为13.01米。

12.11#楼与12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32.41米调整为31.86米。

13.12#楼与15#楼的间距由原先的15.44米调整为14.72米。

三、建筑高度的调整说明

    规划条件住宅建筑限高为80米，商业建筑限高50米，调整后满足建筑限高的要求，具体修改如下：

1.1#楼由72.0米调整为73.2米。

2.2#楼、3#楼由78.9米调整为79.2米。

3.5#楼由72.9米调整为73.2米。

4.6#、7#、8#、9#楼由73.2米调整为73.5米。

5.10#、11#、12#、15#楼由48.8米调整为49.1米。
6.酒店二期公寓楼由49.20米，调整为49.50米。
四、户数的调整说明：

原规划总户数为752户，调整后为768户，增加了16户。具体调整如下：
1.原1#楼为两梯四户的24层点式住宅，一层住宅改为储藏间，原户数为96户，现为92户，减少了4户。

2.2#、3#、5#楼无顶跃做法，户数不变，分别为100户、100户、92户，共计292户

3.6#楼为一梯两户的24层点式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46户改为48户，增加了2户。

4.7#楼为一梯两户的24层点式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46户改为48户，增加了2户。

5.8#楼为一梯两户的24层点式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46户改为48户，增加了2户。

6.9#楼为一梯两户的24层点式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46户改为48户，增加了2户。

7.10#楼为一梯两户的16层点式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30户改为32户，增加了2户。

8.11#楼为两个单元一梯两户的16层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60户改为64户，增加了4户。

9.12#楼为两个单元一梯两户的16层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60户改为64户，增加了4户。

10.15#楼为一梯两户的16层点式住宅，取消顶跃做法后，原户数由30户改为32户，增加了2户。
